附件：
纳税人基本信息登记表
	计算机代码
	纳税人名称
	

	所属经济类型
	联系电话
	

	所属行业
	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必选项）
	单项选择：查帐征收；核定征收

	执行的财务会计制度
（必选项）
	单项选择：
企业（小企业）会计制度 ；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会计制度。

	工资管理形式（必选项）
	单项选择：非工效挂钩；工效挂钩。

	纳税人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类型

	单项选择：
1、没有优惠；2、高新技术企业；3、软件产业；4、集成电路产业；5、福利生产企业；6、劳动就业服务企业；7、其他优惠。


填报要求：纳税人年度申报企业所得税时须填报此表。
填报说明：
1、计算机代码：填写地税机关核发的征收管理码。
2、纳税人名称：填报税务登记证所载纳税人的全称。
3、所属经济类型、所属行业：按照税务登记表中的有关内容填写。
4、联系电话：填写纳税人单位办税人员联系电话（或手机号码）。
5、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选择核定征收的企业，是指由税务机关根据其生产经营情况或财务会计核算情况，按照规定的标准、程序、权限和方法，核定应税所得率（纯益率）或应纳税额的一种征收方式。
[bookmark: _GoBack]6、工效挂钩适用范围：仅适用于按照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的原则，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财政局和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批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7、享受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的纳税人，须经税务机关批准或审核备案的，方可选择2、3、4、5、6、7选项。
8、表中所列单项选择项：在符合的选项后划“√”。

